
施工许可办理流程
办理部门             提交材料               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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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明文件





原件及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





可同时进行的程序有：


建设单位开户行出具资金证明；


到人防办公室进行人防图审查，取得人防施工图设计审查通知书；


到规划委认可的审图单位进行施工图审查，取得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


4、涉及掘路、占路的，需到路政部门及交管部门办理掘路、占道意见函


5、装饰装修工程提供房屋产权证明，及产权人同意装修证明



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（装饰装修工程涉及外立面装修时需提供）


及复印件

















登录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网上办事大厅www.bjjs.gov.cn，进行施工许可相关信息填写并完成数据上报








可直接发包的项目





需公开招投标项目





办理招投标手续，取得施工和监理合同备案表





办理施工（监理）直接发包手续，并取得相应的合同备案表





材料不合格的要求补正材料，现场不具备开工条件的退件，现场违章开工将给予处罚，待条件合格后再行办理





由窗口即时办理安全监督备案、质量监督注册、节能设计审查备案手续，并开具受理通知单








将申请材料及申请表报进市固定资产投资综合审批大厅（中环窗口）











退回材料，条件具备后重新报件





合格








根据需要进行现场踏勘，并对申报材料及现场情况进行审查





合 格 








凭《受理通知单》在市固定资产投资综合审批大厅（中环窗口）领取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从申报系统中打印施工许可申请表（节能设计审查备案表、管线移交单等）并在相应位置加盖印章









